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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附圖一（上訴人之信威士忌梅酒標籤，本院卷一第 43、86頁） 

* 分稱「信濃川酒標 1」、「信濃川酒標 2」、「信濃川酒標 3」，合稱「信濃川

酒標」 

* 上訴人主張因改作而享有美術著作之著作權 

* 編號 3即原判決所稱之「系爭酒標」、第 16至 17頁之附表一 

* 編號 1、2為上訴人於二審追加之美術著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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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3 

 

 

甲附圖二（被上訴人之花の雨威士忌梅酒標籤，被上訴人使用態樣，本院卷一

第 44、86頁） 

* 分稱「毅欣酒標 1」「毅欣酒標 2」，合稱「毅欣酒標」 

* 即原判決所稱之「據爭酒標」、第 18至 19頁之附表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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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三（上訴人之系爭商標，本院卷一第 44頁） 

* 即原判決第 17至 18頁之「附表二」、上訴人所指「甲附表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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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四（被上訴人之毅欣商標） 

* 即原判決所稱之「被告商標」、第 19至 20頁之附表二 

 

 

 

 

 

 


